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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公司」或「本公司」）及下屬全資子公

司金山（香港）國際礦業有限公司，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與 Ivanhoe Mines Ltd.、
Ivanhoe Mines US LLC 和 Crystal River Global Limited（以下統稱「各方」）簽署

了有關投資剛果（金）Kamoa 銅礦項目的《股權收購協議》（見公司於 2015 年 5
月 26 日披露的公告）。根據該股權收購協議，本次交易的交割日期為 2015 年 7
月 31 日，或買方與賣方根據協議條款書面確定之較早或較後的日期；有關股權

收購協議的最後有效期限為協議簽署後 6 個月(即 2015 年 11 月 25 日)，除非買

方和賣方同意延長或協議各方同意的其他更早的日期。 
 
經各方確認，將繼續執行股權收購協議，並努力促使股權收購協議約定的各項先

決條件盡快實現；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交割日期變更至股權收購協議約定的各項

先決條件全部實現或豁免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。 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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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8 月 3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 
 
 
 
 
 


